
（上接B7版）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通过交易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

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C、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委托股数 对应的表决意见

1

股 赞成

2

股 反对

3

股 弃权

D、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E、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加投票。

2、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10月8日15:00至2015年10月9日15:00。

（2）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

身份认证。

A、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点激“申请密码”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

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B、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检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票

369999 1.00

元

4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票

369999 2.00

元 大于

1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0755-25918485� 25918486� �传真：0755-25918487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ca@szse.cn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A、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投票” 。

B、进入后点击“投票登陆”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

者可选择CA证书登陆。

C、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D、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资料；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1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本机构 （委托人） 现为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赞宇科技” ） 股东，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理本人/本公司/本机构出席赞宇科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

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审议事项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式

）

的议案

》

议案二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议案三

《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

1

）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

2

）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3

）

发行数量

（

4

）

发行对象

（

5

）

认购方式

（

6

）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

7

）

限售期安排

（

8

）

上市地点

（

9

）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

10

）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11

）

决议有效期限

议案四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修订稿

）

的议案

》

议案五

《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议案六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议案七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

修订稿

）

的议案

》

议案八

《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

评估结

论的合理性等事项的议案

》

议案九

《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审计报告

、

审阅报告

、

资

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

议案十

《

关于签署

<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永银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议案十一

《

关于签署

<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

的

议案

》

议案十二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

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杜库达

(

印尼

)

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股权

收购协议

>

的议案

》

议案十三

《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

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杜库达

(

印尼

)

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盈利

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议案十四

《

关于签署

<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持

有的杜库达

(

印尼

)

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各

60%

股权之收购框架协

议

>

的议案

》

议案十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共同控制人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

议案十六

《

关于审议

<

公司未来三年

（

2015-2017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议案十七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

议案十八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

议案

》

注：请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栏之一打“√” ，都不打或多打“√” 视为弃权。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1、是□ 2、否□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深圳股票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2015年 月 日

受托人签名：

附：参会回执

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2015年9月28�日，本人/本公司/本机构持有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持有股数：

股东账号：

姓名（签字或盖章）：

时间：

注：授权委托书、参会回执剪报、复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637� � �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2015-073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收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1）公司股东大会批准；（2）境内主管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部门、商务部门关于本公司收购

杜库达（印尼） 有限公司60%股权的备案；（3） 印度尼西亚资本投资协调委员会 （英文名：Capital� Investment� Coordination�

Board，印度尼西亚当地语言：Badan� Koordinasi� Penanaman� Modal）批准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中方股东变更；（4）中国证监

会核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能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60%股权及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拟将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60%股权及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一部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上市公司按照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发行证

券文件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对外投资的行为，不适用本办法。 ”本次发行不适用《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15年5月12日，本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马化工” 、“交易对方” ）签订了《浙江赞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之收购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收购框架协议》” ），约定公司不超过70,000万元收购双马化工持有的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杜库达” ）60%股权及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凯塔” ）60%股权（以下统称“本次收购” ，杜库达、南通

凯塔合称“标的公司” ）。

2015年9月21日，本公司与双马化工签订了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股权收购协议》（以下简称“《股权收购协议》” ），约定

公司以69,500万元收购标的公司60%的股权。

2015年9月21日，本公司与双马化工签订了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 ），双马

化工承诺标的公司各期承诺盈利数为：2015年6月1日至12月31日2,800万元、2016年度10,000万元、2017年度18,000万元、2018年

度21,000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如皋

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持有的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各60%股权之收购框架协议>的议案》。独

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5年9月21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股权收购协议>的议

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和南

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如下审批和备案程序：

1、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境内主管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部门、商务部门关于本公司收购杜库达60%股权的备案；

3、 印度尼西亚资本投资协调委员会 （英文名：Capital� Investment� Coordination� Board， 印度尼西亚当地语言：Badan�

Koordinasi� Penanaman� Modal）批准杜库达中方股东变更；

4、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

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1997

年

08

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

：

冒建兰

注册地址

：

东陈镇南东陈村

15

组

注册资本

：

3065

万元

经营范围

：

化工产品生产

、

销售

（

危险品除外

）；

纺织品

，

建筑材料

，

五金电器

，

装饰材料销售

；

工业用猪

、

牛

、

羊油收购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以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冒建兰

2,358 76.93%

2

王书华

472 15.40%

3

冒长龙

235 7.67%

合计

3,065 100.00%

3、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

元

）

资产总计

1,879,819,047.59

负债总计

1,828,804,285.41

所有者权益总计

51,014,762.18

营业收入

1,796,864,140.88

营业利润

-1,232,807.24

净利润

-13,188,532.13

4、主营业务情况

双马化工的主营业务为脂肪酸及其系列衍生产品的生产和开发。

公司本次双马化工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有关杜库达、南通凯塔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司于2015� 年9� 月2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浙江赞

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四、交易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标的公司股权的价格系根据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两家标的公司以2015年5

月31日为基准日的净资产的评估报告为参考依据，由本公司及双马化工协商确定。

五、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收购协议及盈利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收购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任何一方当事人单称为“一方” ，合称为“双方” ）

2、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以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购买乙方持有的标的股权（即杜库达60%股权及南通凯塔60%

股权），乙方同意以前述方式将标的股权出售给甲方。

（2）各方同意，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对价以坤元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公司截至2015年5月31日的评估

价值为定价参考依据，经甲乙双方最终协商确定。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2015年5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杜库达10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88,740万元；南通

凯塔10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28,890万元。

经双方协商，本次交易杜库达60%股权对价为53,500万元，南通凯塔60%股权对价为16,000万元，标的股权对价合计为69,

500万元。

3、标的股权对价支付的具体安排

（1）根据《收购框架协议》的约定，甲方应在《收购框架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预付款人民币1,000万元

（大写：壹仟万圆）。 甲方已于2015年5月18日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

（2）本协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5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监管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2亿元（大写：贰亿圆）人民币；乙方

履行本协议第4条第（1）项下义务后可从监管账户提取该2亿元股权转让款。

（3）甲方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5个工作日内且乙方履行本协议第4条第（3）项、第5条第（3）项下义务，甲方应将

4.85亿元（大写：肆亿捌仟伍佰万圆）人民币汇入监管账户；乙方履行本协议第4条第（2）项下义务后可从监管账户提取该4.85

亿元股权转让款。

4、资产交割相关事项

（1）本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当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甲方，并根据印尼和中国法律的规定

办理相关股权质押手续。 甲乙双方就标的公司股权质押的相关事项另行签署《股权质押协议》。

（2）乙方应于2015年11月30日前，解除杜库达、南通凯塔为乙方及其关联方银行借款提供的担保；

（3）在本协议生效后2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协同甲方完成办理标的股权交割手续，即：①乙方根据印尼法律将持有杜库

达60%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②乙方将持有的南通凯塔60%股权过户至甲方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4）在本协议生效日前，若标的公司发生除坤元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记载的债权债务之外的其他现实、或有的债

权债务，除经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或另有约定外，该等未在评估报告中列明的现实、或有的债权债务及与之相关的全部责任仍

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5）甲、乙双方完成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后，甲方可适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确

定过渡期标的公司损益及净资产增减情况，并出具审计报告。

过渡期内如标的公司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由甲乙双方按本次交易完成后各自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比例共同享有；过渡期内如标的公司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乙方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将亏损

数额的60%以现金方式支付给甲方。

过渡期内，对乙方行为的约束条款详见本协议第9条第（5）款。

5、业绩补偿安排

（1）本次交易定价的基础是标的公司未来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因此，乙方承诺其获得本协议项下交易对价的前提是标

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完成所有的业绩承诺指标，如果实际盈利数未达到承诺盈利数，乙方同意对甲方进行补偿。 甲乙双方

将就具体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另行签署《盈利补偿协议》。

（2）业绩补偿原则：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甲方在业绩承诺期内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的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根据《专

项审计报告》，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盈利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盈利数的，乙方应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的

约定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

（3）业绩补偿担保：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权（杜库达22%的股权及南通凯塔40%股权）继续

为乙方履行《盈利补偿协议》项下的现金补偿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甲乙双方就业绩补偿担保的相关事项另行签署《股权质押

协议》。

6、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运营

（1）标的股权交割完毕后30日内，标的公司应当改选董事会并依据适用的法律在所在地政府部门办理完毕变更登记：杜

库达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甲方委派3名董事，董事长由甲方委派董事担任；南通凯塔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甲方委派3名董

事，董事长由甲方委派董事担任。

（2）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应保证标的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维持稳定。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标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改选后的董事会任免，但甲方有权委派一名副总经理、一名财务负责人；

标的公司财务人员的聘用和辞退应由甲方委派的财务负责人同意。

（3）标的股权交割日后，下列事项需标的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会审议：①标的公司的业务范围或业务活动的

重大改变；②标的公司对外担保，对外提供贷款；③标的公司出让、转让、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目标公司的重大资产或业务；

兼并或收购其他任何个人或实体的重大资产或业务；④标的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应当

由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⑤标的公司会计政策和核算制度的任何改变；

标的公司应就上述事项对的《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乙方不得在标的公司的《公司章程》中制定限制、损害甲方股东权利的条款。

（4）乙方应保证标的公司核心人员于2015年8月31日前与标的公司重新签署劳动合同和禁业竞止协议，劳动合同期限不

得低于4年（原劳动合同剩余期限自本协议签署日起算超过4年的除外），且：

①标的公司核心人员应在2015年8月31日前与标的公司签署竞业禁止协议， 其在标的公司服务期间及离开目标公司后2

年内不得从事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竞争的业务；

②标的公司核心人员在与标的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内， 不得在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公司或企业中担任任何

职务；

7、税收和费用

甲、乙双方按照本次股权收购标的公司所在地相关法律规定，各自承担交易相关税费；如果没有法律规定或相关规定不

明确的，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各自具体的交易税费承担比例。

8、甲方之声明、保证与承诺

（1）甲方为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订立及履行本协议的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甲方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抵触或导致违反：

①现行有效之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甲方公司章程、营业执照或类似文件的规定；

②其已经签署的任何涉及本次股份收购事宜的重要协议；

③任何中国法律，对甲方或其拥有的任何资产有管辖权的任何法院、仲裁机构、政府部门或其他机关发出的任何判决、裁

决或命令。

（2）甲方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为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获得必要的许可、授权及批准。

9、乙方之声明、保证与承诺

（1）乙方为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订立及履行本协议的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其签署及履行本协议，不会抵触或导致违反：

①现行有效之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乙方的公司章程、营业执照或类似文件的规定；

②其已经签署的任何涉及本次转让标的股权事宜的重要协议；

③任何中国或印尼法律，对其或其拥有的任何资产有管辖权的任何法院、仲裁机构、政府部门或其他机关发出的任何判

决、裁决或命令。

（2）乙方向甲方为制订和/或执行本协议的有关事项而提供的信息、资料或数据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披露的所有与甲

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重大事项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或其他故意导致对方做出错误

判断的情形。

（3）乙方已根据中国及印尼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为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获得必要的许可、授权及批准，对尚未获

得而对本协议的履行必不可少的授权、许可及批准，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予以取得。 为确保本协议的执行，乙方所有为签署

及履行本协议而获得授权、许可及批准是合法、有效的，不存在日后被撤销、暂缓执行或终止执行的情形。

（4）根据中国及印尼现行有效的的法律、法规规定，乙方为拥有标的股权合法所有权的实际持有人，并有权将标的股权

根据本协议的约定转让给甲方；乙方未在标的股权上设定信托安排、质押及其他限制性权利导致乙方无法将标的股权转让给

甲方，以及未签署和/或作出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在资产交割日后甲方对标的股权转让或以其他方式处置该标的股权权益的

能力造成重大不良后果的任何协议、合同、安排或承诺；标的股权亦未被执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

不利情形；同时，乙方承诺保证前述状态持续至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登记至甲方名下。

（5）过渡期内，乙方保证将尽其应尽的职责，根据以往惯常的方式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标的公司相关业务，保证标的

公司已取得的资质证书或任何政府机构颁发许可文件合法有效，保证标的公司业务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未经甲方书面同

意，乙方不得实施以下行为：

①停止标的公司业务经营，或变更标的公司主营业务；

②向第三方转让标的公司股权，增加或减少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③向标的公司股东以任何方式分配标的公司利润。

④变更标的公司员工的薪酬及福利、员工激励；制定与任何职工相关的利润分享计划；

⑤购买、出售、租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标的公司资产，正常经营业务过程中发生的除外；

⑥转让、许可他人使用或以其他方式处分标的公司商标、专利等任何无形资产及知识产权；

⑦增加标的公司负债，正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除外；为第三方提供担保，本协议第4条第（2）款所列担保除外；

⑧设立子公司，或与第三方开展合资、合伙或其他形式的资本合作；进行任何与标的公司股权相关的重大收购、兼并、资

本重组有关的谈判或协商，或与任何第三方就该等重大交易达成任何协议；

⑨在正常经营过程之外出售、 转让、 许可或以其他方式处分在本协议订立之日使用中的任何涉及重大金额的资产或权

利，或在其上设立他方权利；

⑩和解或妥协处理任何重大的税务责任，而且有理由预期收购方会因此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6）标的公司应当具备以下生产条件：

2015年12月31日前，杜库达取得新建年产20万吨脂肪酸等产品项目的批准生产文件，具备年产45万吨脂肪酸等产品的生

产能力；南通凯塔取得新增年产25万吨脂肪酸等产品项目的批准生产文件，具备年产25万吨脂肪酸等产品的生产能力。

（7）本协议签署时，乙方所有的与标的公司业务相关销售渠道应当转移至标的公司；与标的公司业务相关的乙方销售人

员，其劳动关系应当转入标的公司；乙方所有的与标的公司业务相关的商标权、专利权、特许经营权及技术秘密资料等无形资

产应当无偿转让给标的公司，无法转让给标的公司的，应当无偿授权标的公司使用，且不得自用或授权任何第三方使用。

（8）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及其关联方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与甲方及标的公司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避免同业竞争，标的公

司除外。

（9）自2015年5月31日起，乙方及其关联方与标的公司发生的任何交易应当定价公允。

（10）本协议签署后，除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外，乙方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标的公司资金的情形。

（11）标的公司没有涉及在交割日后可能对甲方或标的公司造成重大影响的争议、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如因交割日前

标的公司的行为而产生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导致标的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或遭受经济损失，则相关赔偿责任或经济损失由

乙方承担。

（12）保证标的公司按照所在地的会计准则和相关制度进行会计核算，保证标的公司会计信息和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及

时。

（13）于交割日前，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经营活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日常经营、立项、工商、环保、行

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安全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14）于交割日前，标的公司使用的房产、土地、专利、商标、域名、非专利技术等资产（以下简称“生产资料” ）均由标的

公司合法所有或者已经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 标的公司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生产资料，能够满足其开展业务的需要，并且

不存在与之有关的任何未决的或潜在的质疑、异议、争议或纠纷的情形。 标的公司拥有所有权的生产资料没有设置任何权利

负担，未侵犯他人权益。

（15）本协议签署时，标的公司已签署且正在履行的土地、房产租赁协议合法有效。

（16）于交割日前，标的公司不存在在劳动用工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的签署和执行、工资、福利、工作时间、工作

条件、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重大违法行为，与其现有员工及原职工之间不存在或潜在争议和劳动仲裁、诉讼或其

他纠纷。

（17）于交割日前，标的公司的税种和税率符合所在地法律法规的规定，按时足额缴纳或代扣代缴各项税款，不存在任何

违反税务法律法规的情形，与税务主管机关亦不存在或潜在任何争议或纠纷。

（18）于交割日前发生的，或虽于交割日后发生但因交割日前的原因导致的，且由于乙方隐瞒未向收购方披露的标的公

司债务及或有债务均由标的公司的乙方承担。

（19）于交割日前，标的公司已经取得设立及经营业务所需的一切批准、同意、授权、许可及资质证书，所有该等批准、同

意、授权、许可及资质证书均为有效，并不存在任何原因或事由可能导致上述批准、同意、授权、许可及资质证书失效。

（20）于交割日前，标的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府扶持政策和财政补贴（如有）均为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税收优惠提

前失效或终止、补缴税款或被要求返还政策扶持资金或财政补贴或因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情况或风险。

（21）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乙方构成有效、具有约束力及可予执行的文件；乙方在本协议内的所有陈述，均为真实、准确

和完整。

10、协议的生效、修改和终止

（1）本协议自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2）本协议的生效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①甲方董事会已经履行法定程序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协议；

②甲方股东大会已经履行法定程序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协议；

③中国证监会已经核准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事宜；

上述条件同时满足，本协议即应生效。

（3）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至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协议进行

修改或补充，对协议实质性条款的修改或补充需提交甲方股东大会审议。

（4）下列情况发生，本协议终止：

①交割日以前，甲乙双方以书面的方式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

②本协议第10条第（2）项规定之各项先决条件未能全部实现，则本协议将自动终止；

③协议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致使对方签署本协议的目的根本不能实现，对方以书面方式提出解除本协议时。

（5）如本协议解除或终止，本协议各方的声明、保证和承诺将自动失效；但如因其保证、声明或承诺有虚假不实情形并造

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6）如本协议因第10条第（2）项之③款规定未成就，而导致本协议未生效的，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可就收购标的公

司股权与乙方另行签署协议。

11、本协议生效前甲乙双方责任的特别约定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双方均应严格遵照执行；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任何一方不得要求解除、修

改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2）在本协议成立后，本协议各方均应积极努力，为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先决条件的满足和成就创造条件，任何

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并造成其他方损失的，均应承担赔偿责任。

12、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如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违反其声明、承诺、保证，或其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

与义务，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赔偿金的支付并不妨碍守约方享有要求违约方继续履

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的权利。 乙方承担本协议第9条第（18）项项下债务后，不再承担违约责任。

（2）乙方违反本协议第4条第（1）项、第5条第（3）项约定，致使甲方未合法有效取得第4条第（1）项、第5条第（3）项约定

的质权，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乙方归还全部款项；

（3）乙方违反本协议第9条第（1）-（5）项、第9条第（7）-（14）项、第9条第（16）到（21）项约定的声明承诺事项，导致本

次交易无法履行或对本次交易的履行构成重大障碍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归还全部款项；

（4）标的公司无法达到本协议第9条第（6）项约定的条件，视为本次交易之交易目的无法实现，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

要求乙方归还全部款项；

（5）因乙方、标的公司的行为或本协议签署前的事由导致本协议第9条第（15）项项下标的公司正在履行的租赁协议提

前终止或解除，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全额退还本协议约定的杜库达60%的股权收购款。

（6）本条所称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赔偿，但不得超过违反协议一方订立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

因违反协议可能造成的损失。

（二）盈利补偿协议

1、协议主体

甲方：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

2、补偿方案

（1）甲乙双方同意，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的实际盈利数小于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的承诺盈利数，则乙方应根据本协议第2条的约定向甲方进行补偿。

标的公司实际盈利数为根据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抵消标的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损

益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确定，即《专项审计报告》载明的经审计标的公司的净利润。

（2）业绩承诺期间为2015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3）业绩承诺期内，乙方承诺标的公司各期承诺盈利数为：2015年6月1日至12月31日2,800万元、2016年度10,000万元、2017

年度18,000万元、2018年度21,000万元。

3、现金补偿的计算及实施

（1）双方同意，除非发生《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标的公司未完成本协议第1条第（3）款约定的承诺盈利

数，乙方应按本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以现金向甲方进行补偿。

（2）盈利预测补偿

①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甲方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并根据前述《专项审计报告》，甲方在2015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年度报告

中将披露标的公司的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的差异情况。

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根据前述《专项审计报告》，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盈利数小于截至

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盈利数的，则乙方应当以现金对甲方进行补偿。

补偿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盈利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盈利数）×60%－已补偿金额。

若按前述公式计算的结果为负数，甲方应将差额返还给乙方，但甲方返还的差额以甲方以此前已取得的补偿额为限。

业绩承诺期间内，乙方补偿金额累计不超过3亿元。

②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产生的实际盈利数的计算方法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与甲方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保持一致。

除法律、法规规定发生变化或经甲方书面同意，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不得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③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的每一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公司的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的差异情况。 会计

师事务所应对前述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3）乙方应在专项意见出具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因实际盈利数小于承诺盈利数而发生的现金补偿额。

4、业绩超额完成奖励

（1）业绩承诺期满，根据《专项审计报告》载明的累计实际盈利数超过累计承诺盈利数的，甲方同意对标的公司经营管

理团队进行奖励，奖励金额为公式如下：

奖励金额=（业绩承诺期末累计实际盈利数－业绩承诺期末累计承诺盈利数）×30%

（2）具体的奖励分配方案由标的公司董事会制定并提交标的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5、现金补偿的担保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交割完成后，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剩余股权（杜库达22%的股权及南通凯塔40%股权）

为乙方履行本协议第二条项下的现金补偿义务提供质押担保。 甲乙双方就业绩补偿担保的相关事项另行签署《股权质押协

议》。

（2）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二条之约定向甲方进行现金补偿，甲方有权处分《股权质押协议》中约定的质押物，并就处

分后的价款优先偿还业绩承诺补偿金。

6、违约责任

（1）如果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第2条第（3）项约定的期限内及时给予甲方足额补偿的，则从逾期之日起，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当

按逾期给予补偿之金额的万分之五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补偿迟延违约金，直至乙方实际全额支付补偿金额为止。

（2）如乙方未按前款规定对甲方进行赔偿，甲方有权处分《股权质押协议》中约定的质押物，并就处分后的价款优先偿

还业绩承诺补偿金。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之股权收购协议》；

3、《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马化工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和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之盈利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赞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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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２

名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

经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２０１５

〕

３－ １０９

号

《

验证报告

》

验证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止

，

华泰联合证券收

到荣信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７１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华泰联合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配套融资承销费及部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财务顾问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６９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

《

验资报告

》（

天健验

〔

２０１５

〕

３－１１０

号

）

验证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止

，

公司收到孙慧及上海域鸿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人民币

７１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

，

扣除

承销及财务顾问费用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９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

，

未超过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７１

，

８５０

万元

，

符合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

四

）

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

确

认其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受理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

司股东名册

。

（

五

）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总额

７１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

，

所募集配套资金中的

６８

，

８５０

万元将用于本次交易

现金部分价款的支付

，

其余部分主要用于本次重组的相关费用的支付

。

荣信股份制定有

《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荣信股份将根据

《

上市规则

》、《

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

荣信电力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

的要求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进行管理

，

并与独立财

务顾问

、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三

、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目前证券

市场的监管要求

。

发行价格的确定和配售过程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

。

发行对

象的选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

本次发行对象中的私募基金

，

已经按

《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

及

《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

（

试行

）》

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

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合法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

，

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

计产品

，

不存在向第三方募集的情况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

二

）

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国枫律所认为

：

孙慧

、

上海域鸿具备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

；

孙慧

、

上海域鸿已按照

《

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约定足额缴付了股份认购款

；

截至法律意见书

（

国枫律证字

［

２０１５

］

ＡＮ０５１－５

号

）

出具日

，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办法

》、《

发行办法

》

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

第二节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

、

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６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议案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

，

梦网科技董事会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

同意荣信股份以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梦网科技全体股东持有的梦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

，

并同意待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批准文件后

，

将梦网科技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

梦网科技全体股东均放弃各自在本次股权转让中享有的

优先购买权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梦网科技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４

日

，

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

经关联董事左强

、

张云鹏回避表决

，

审

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审议通过了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第

５２

次并购

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本公司接到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１７１７

号

）《

关于核准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向余文胜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文件

，

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通过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孙慧将认购资金

３５９

，

２４９

，

９９７．１２

元

、

上海域鸿将认购资金

３５９

，

２４９

，

９９７．１２

元划

至华泰联合证券指定收款账户

。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天健验

〔

２０１５

〕

３－１０９

号

《

验证报告

》

验

证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止

，

华泰联合证券收到荣信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７１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华泰联合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配套融资承销费及部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财务顾问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６９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天健验

［

２０１５

］

第

３－１１０

号

《

验证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止

，

贵公司已收到余文胜等

２１

名交易对方投入的价值为

２９．０５

亿元的梦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止

，

贵公司向孙慧及上海域鸿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７８

，

４３８

，

８６４

股

，

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１６

元

／

股

，

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１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

确

认其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受理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

司股东名册

。

二

、

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经核查

，

梦网科技依法就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

，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

《

变更

（

备案

）

通知书

［

２０１５

］

第

８３５８００２４

号

》，

梦网科

技的公司形式从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变为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

日

，

工信部批准梦网科技换发股东变更后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

，

梦网科技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根据备案通知书显

示

，

梦网科技

１００％

股东已变更为荣信股份

，

同日

，

梦网科技领取了

《

营业执照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３２０４１３２６Ｃ

）》。

至此

，

梦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的过户手续已经完成

。

自交割完成日起

，

梦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上市公司享有和承担

。

交易各方确认本次

交易过渡期间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荣信股份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梦网科技进行审计

。

三

、

配套融资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华泰联合证券向孙慧

、

上海域鸿发出

《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知书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孙慧将认购资金

３５９

，

２４９

，

９９７．１２

元

、

上海域鸿将认购资金

３５９

，

２４９

，

９９７．１２

元划

至华泰联合证券指定收款账户

。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天健验

〔

２０１５

〕

３－１０９

号

《

验证报告

》

验

证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止

，

华泰联合证券收到荣信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７１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

，

华泰联合证券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配套融资承销费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财

务顾问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６９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天健验

［

２０１５

］

第

３－１１０

号

《

验证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止

，

贵公司已收到余文胜等

２１

名交易对方投入的价值为

２９．０５

亿元的梦网科技

１００％

股权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止

，

贵公司向孙慧及上海域鸿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７８

，

４３８

，

８６４

股

，

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９．１６

元

／

股

，

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１８

，

４９９

，

９９４．２４

元

。

四

、

股份发行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３５７

，

５９５

，

０２５

股

。

本次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性质 发行股份（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比

余文胜 交易对方

１２７

，

５９６

，

５３３ １４．８０９３％

上海金融 交易对方

２０

，

９３６

，

５５０ ２．４３００％

深创新投 交易对方

１８

，

９９４

，

３７８ ２．２０４６％

深万达高 交易对方

１６

，

０４３

，

５０２ １．８６２１％

天图兴瑞 交易对方

１４

，

１０２

，

０９０ １．６３６７％

陈新 交易对方

１５

，

３２４

，

１８９ １．７７８６％

王维珍 交易对方

１０

，

４７６

，

３８１ １．２１５９％

松禾成长 交易对方

１２

，

１５７

，

０７０ １．４１１０％

黄勇刚 交易对方

６

，

４２４

，

３５９ ０．７４５６％

深圳鹏信 交易对方

４

，

８１３

，

０００ ０．５５８６％

杭州涌源 交易对方

４

，

８１３

，

０００ ０．５５８６％

王海琳 交易对方

４

，

６６８

，

６１０ ０．５４１９％

深圳网睿 交易对方

４

，

９４９

，

６３１ ０．５７４５％

深圳网兴 交易对方

４

，

３９２

，

３８８ ０．５０９８％

杨诗晴 交易对方

３

，

２０８

，

４９７ ０．３７２４％

安徽君悦 交易对方

３

，

２０８

，

４９７ ０．３７２４％

深圳网智 交易对方

２

，

１３０

，

６３６ ０．２４７３％

田飞冲 交易对方

１

，

９６６

，

７４０ ０．２２８３％

任国平 交易对方

９８３

，

３７０ ０．１１４１％

李局春 交易对方

９８３

，

３７０ ０．１１４１％

文力 交易对方

９８３

，

３７０ ０．１１４１％

孙慧 配套融资投资者

３９

，

２１９

，

４３２ ４．５５２０％

上海域鸿 配套融资投资者

３９

，

２１９

，

４３２ ４．５５２０％

合计

３５７

，

５９５

，

０２５ ４１．５０３８％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

确

认其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受理公司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公

司股东名册

。

五

、

期间损益的认定

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

标的公司产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

；

标的公司产生的亏损由交易对方

以无限连带责任方式承担补偿义务

，

并在标的资产交割审计报告出具后

１０

日内

，

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上

市公司补足

。

在交割日后

３０

日内

，

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标的资产交割审计

报告

，

对标的资产在交易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确认

，

交割审计基准日确定为交割

日的上月月末

。

六

、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

，

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形

。

七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交易中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未发生变动

。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以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向本公司

派遣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为前提

。

未来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如需调整

，

将遵照

《

公司法

》、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办理

。

八

、

重组实施过程中

，

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或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

，

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或上

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

九

、

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

一

）

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

》、《

盈利预测补偿与奖励协议

》、《

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

》

三项协议

。

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

所涉及标的资产过户

、

对价支付

、

盈利承诺

、

配套融资股份认购等关键事项

，

均已实

施或处于实施过程中

，

各方无重大违约情况

。

（

二

）

本次重组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

，

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期

、

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

避免同业竞争

、

规范关联交易

、

不存

在内幕交易等方面均做出了相关承诺

，

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

《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中披露

。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

，

荣信股份与交易对方均较好地履行了上述承诺

，

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

十

、

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

，

荣信股份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交割过户工作及新增股份登记工作已经

完成

。

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

，

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

：

（

一

）

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荣信股份尚需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变更以及公司章程修订等相关事宜

，

该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

（

二

）

本次交易各方需继续履行相关约定及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

，

相关各方出具多项承诺

，

对于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

，

需继续履行

；

对于履行承诺前提

条件尚未出现的

，

需视条件出现与否

，

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

十一

、

中介机构对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

１

、

荣信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和

《

重组

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相关资产已完成过户及交付

、

相关证券已完成发行

、

登记工

作

，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

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

；

重组实施过

程中

，

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

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

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和障碍

。

２

、

荣信股份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

、

公正的原则

，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

发

行价格的确定和配售过程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荣信股份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

。

发行对象的选

择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

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

本次募集配套

融资的发行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３

、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荣信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

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荣信股份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

（

二

）

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国枫律所认为

：

综上所述

，

本所认为

，

孙慧

、

上海域鸿具备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

；

孙慧

、

上海域

鸿已按照

《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

的约定足额缴付了股份认购款

；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

本次发行

的发行过程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办法

》、《

发行办法

》

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第三节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

、

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已经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

二

、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

、

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

：

荣信股份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２３

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三

、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

，

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

，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

四

、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交易中各发行对象所持新增股份锁定承诺期及上市流通时间如下

：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股） 新增股份锁定期 上市流通时间

交易对方

余文胜

１２７

，

５９６

，

５３３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上海金融

２０

，

９３６

，

５５０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深创新投

１８

，

９９４

，

３７８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深万达高

１６

，

０４３

，

５０２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天图兴瑞

１４

，

１０２

，

０９０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陈新

１５

，

３２４

，

１８９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王维珍

１０

，

４７６

，

３８１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松禾成长

１２

，

１５７

，

０７０ ３６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黄勇刚

６

，

４２４

，

３５９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深圳鹏信

４

，

８１３

，

０００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杭州涌源

４

，

８１３

，

０００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王海琳

４

，

６６８

，

６１０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深圳网睿

４

，

９４９

，

６３１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深圳网兴

４

，

３９２

，

３８８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杨诗晴

３

，

２０８

，

４９７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安徽君悦

３

，

２０８

，

４９７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深圳网智

２

，

１３０

，

６３６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田飞冲

１

，

９６６

，

７４０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任国平

９８３

，

３７０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李局春

９８３

，

３７０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文力

９８３

，

３７０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满足解锁条件的部

分分期解锁

配套融资投资者

孙慧

３９

，

２１９

，

４３２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上海域鸿

３９

，

２１９

，

４３２ １２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发股对象在本次重组中所获得的荣信股份股份因荣信股份送股

、

配股

、

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关于股份锁定的限制

。

第四节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

、

本次股份变动

（

一

）

发行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后荣信股份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

单位

：

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数 持股比例

１

深港产学研

７４

，

０７３

，

３１６ １４．６９７１％ ７４

，

０７３

，

３１６ ８．５９７２％

２

左强

５８

，

５８９

，

７３２ １１．６２４９％ ５８

，

５８９

，

７３２ ６．８００１％

３

深圳天图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５７１％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１３％

４

大成创新成长基金

４

，

９９９

，

８４１ ０．９９２０％ ４

，

９９９

，

８４１ ０．５８０３％

５

赵殿波

３

，

７１９

，

０２５ ０．７３７９％ ３

，

７１９

，

０２５ ０．４３１６％

６

张世凯

２

，

６４７

，

５７０ ０．５２５３％ ２

，

６４７

，

５７０ ０．３０７３％

７

华宝集合信托

２

，

５６５

，

５０９ ０．５０９０％ ２

，

５６５

，

５０９ ０．２９７８％

８

龙浩

２

，

５５９

，

８７７ ０．５０７９％ ２

，

５５９

，

８７７ ０．２９７１％

９

王岱岩

２

，

０７３

，

０００ ０．４１１３％ ２

，

０７３

，

０００ ０．２４０６％

１０

王晓东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０．３９４８％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０．２３１０％

１１

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３３６

，

３８２

，

１３０ ６６．７４２５％ ３３６

，

３８２

，

１３０ ３９．０４１８％

１２

余文胜

－ － １２７

，

５９６

，

５３３ １４．８０９３％

１３

上海金融

－ － ２０

，

９３６

，

５５０ ２．４３００％

１４

深创新投

－ － １８

，

９９４

，

３７８ ２．２０４６％

１５

深万达高

－ － １６

，

０４３

，

５０２ １．８６２１％

１６

天图兴瑞

－ － １４

，

１０２

，

０９０ １．６３６７％

１７

陈新

－ － １５

，

３２４

，

１８９ １．７７８６％

１８

王维珍

－ － １０

，

４７６

，

３８１ １．２１５９％

１９

松禾成长

－ － １２

，

１５７

，

０７０ １．４１１０％

２０

黄勇刚

－ － ６

，

４２４

，

３５９ ０．７４５６％

２１

深圳鹏信

－ － ４

，

８１３

，

０００ ０．５５８６％

２２

杭州涌源

－ － ４

，

８１３

，

０００ ０．５５８６％

２３

王海琳

－ － ４

，

６６８

，

６１０ ０．５４１９％

２４

深圳网睿

－ － ４

，

９４９

，

６３１ ０．５７４５％

２５

深圳网兴

－ － ４

，

３９２

，

３８８ ０．５０９８％

２６

杨诗晴

－ － ３

，

２０８

，

４９７ ０．３７２４％

２７

安徽君悦

－ － ３

，

２０８

，

４９７ ０．３７２４％

２８

深圳网智

－ － ２

，

１３０

，

６３６ ０．２４７３％

２９

田飞冲

－ － １

，

９６６

，

７４０ ０．２２８３％

３０

任国平

－ － ９８３

，

３７０ ０．１１４１％

３１

李局春

－ － ９８３

，

３７０ ０．１１４１％

３２

文力

－ － ９８３

，

３７０ ０．１１４１％

３３

孙慧

－ － ３９

，

２１９

，

４３２ ４．５５２０％

３４

上海域鸿

－ － ３９

，

２１９

，

４３２ ４．５５２０％

合计

５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６１

，

５９５

，

０２５ １００％

（

二

）

本次发行前

，

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 股数（股） 股权比例（

％

）

１

深港产学研

７４

，

０７３

，

３１６ １４．７０

２

左强

５８

，

５８９

，

７３２ １１．６２

３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４

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９９９

，

９３３ １．１９

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９

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 ０．６６

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２５５

，

７５２ ０．６５

８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鸿道

３

期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１０

赵殿波

２

，

８５９

，

２６６ ０．５７

合计

１６４

，

９７７

，

９９９ ３２．７４

（

三

）

本次发行后

，

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新增股份登记申请完成

），

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余文胜

１２７

，

５９６

，

５３３ １４．８１

２

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７４

，

０７３

，

３１６ ８．６０

３

左强

５８

，

５８９

，

７３２ ６．８０

４

孙慧

３９

，

８５９

，

４８２ ４．６３

５

上海域鸿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３９

，

２１９

，

４３２ ４．５５

６

上海金融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２０

，

９３６

，

５５０ ２．４３

７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

，

９９４

，

３７８ ２．２０

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宝盈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

，

４９９

，

６９３ １．９２

９

深圳市万达高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４３

，

５０２ １．８６

１０

陈新

１５

，

３２４

，

１８９ １．７８

（

四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

，

公司股权分布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

，

荣信股份社会公众股持股数量超过

２５％

，

荣信股份的股权分布仍具备

上市条件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姓名 持股数（股数） 持股比例

左强

５８

，

５８９

，

７３２ １１．６２％

焦东亮

７５９

，

３７５ ０．１５％

赵殿波

３

，

６１８

，

６４１ ０．７２％

王岱岩

１

，

６０５

，

９５０ ０．３２％

合计

６４

，

５７３

，

６９８ １２．８１％

本次发行后

，

上市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

、

股权变动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公司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架构编制了最近一年的合并备考财务报表

，

并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

阅

。

本次交易前后

，

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和重要财务指标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增加额 增加幅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５１

，

５６７．８８ ６５６

，

６６９．８０ ３０５

，

１０１．９２ ８６．７８％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１７８

，

８６９．０４ ４０３

，

９４８．６１ ２２５

，

０７９．５７ １２５．８３％

营业收入

９２

，

７７９．９８ １５１

，

６７６．４５ ５８

，

８９６．４７ ６３．４８％

利润总额

－２６

，

６４７．３３ －１６

，

９８１．５４ ９

，

６６５．７９ ３６．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５

，

７６８．３９ －１７

，

７１１．６４ ８

，

０５６．７５ ３１．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１ －０．２１ ０．３０ ５８．８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

、

净资产规模

、

收入规模有明显增加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总资产将增加

８６．７８％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

１２５．８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

公司营业收入规模扩大

６３．４８％

。

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和销售规模的扩大

，

有利于上市公司

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由

－２５

，

７６８．３９

万元上升至

－１７

，

７１１．６４

万元

，

增长

３１．２７％

。

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规模将得到较大提升

。

本次交易完成前

，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１

元

／

股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备考财务报表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２１

元

／

股

。

与交易前相比

，

公司

２０１４

年每股收益提升

５８．８２％

。

整体而言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将大幅提高

。

第五节独立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荣

信股份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

，

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荣信股份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

第六节持续督导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及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

》、《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本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劵在财务

顾问协议中明确了华泰联合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

一

、

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完毕之日起

，

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

即督导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二

、

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以日常沟通

、

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

三

、

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结合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

计年度的年报

，

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１５

日内

，

对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

，

向派出机

构报告

，

并予以公告

：

１

、

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

２

、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

３

、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

４

、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

５

、

配套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６

、

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

７

、

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

８

、

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

第七节其他重要事项

自

《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刊

登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未发生可能对荣信股份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9 月 21日


